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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特许经营及相关资产转让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7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参与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公开招标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的价格范围内，参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苏 

州路院区公开引入社会资本、开展特许经营采购项目”的公开招标，并授权公司

管理层办理具体相关事宜。 

    2018 年 5 月 19 日，公司披露《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司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公开招标的中标单位。 

    2018年 6 月 20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及相关资产转让协议

的公告》，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签署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 

院苏州路院区特许经营及相关资产转让协议》（以下简称“《特许经营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2019年 11 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终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特许经营及相关资产转让协议>

的议案》，同意终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特许经营及相关资

产转让协议》，并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签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



院苏州路院区特许经营及相关资产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以下简称“解除协议”）。 

    二、协议终止原因 

    自《特许经营协议》签署以来，公司积极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就特

许经营合作进行深入探讨，但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公司管理层经审慎研

究，并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相关约定及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友好协商，

双方决定终止《特许经营协议》。 

    三、解除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同双方 

    甲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乙方：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内容 

    1.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终止，未履行的双方均不再履行。 

    2. 基于乙方原因，导致本项目合作失效给甲方造成的影响和损失等因素，

乙方承诺向甲方支付违约赔偿金人民币 23,750,000元。 

    3.甲方充分考虑到乙方的实际经营状况，同意按乙方承诺的金额收取违约金，

乙方同意由甲方在应退还乙方已付款中直接扣除，乙方不再单独支付。 

    4.鉴于甲方就本次交易所得已经依法缴纳税款人民币 10,636,475.33元，乙

方同意先行承担，并由甲方从本次退款中先行扣除。甲方承诺，积极办理税款的

退税工作，取得税务局退回的税款后立即退还给乙方，具体金额以税务部门核定

金额为退还金额。    

    5.甲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后 7个工作日内将除本协议第 2条及第 4条确定款

项外的其他乙方已付款 65,613,524.67元一次性无息原渠道退还乙方。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特许经营的终止，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说明。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